
- 1 -

嵩明县财政局文件

嵩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城乡义务教育
补助经费(公用经费)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

嵩明县教育体育局: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

通知》(国发〔2015〕67 号)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

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》(云政发〔2016〕74 号)和

《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城乡义务

教育补助经费(公用经费)中央直达资金的通知》(昆财教〔2020〕

116 号)要求，现以 2019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为依据，下达你单

位 2020 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中央直达资金 万元，具体金

额详见附件 1，此款 2020 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“1100245-教

嵩财行〔2020〕78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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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实际支出时列“205”相应预算

支出科目，政府经济分类科目收入列“51301-上下级政府间转移

性支出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从 2020 年春季学期起，中西部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学校

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从年生均小学 600 元、初中 800 元，调整

为年生均小学 650 元、初中 850 元，与东部地区一致。本次下达

的公用经费是在前期已下达全年中央补助标准(老标准)的基础

上，根据新标准测算的剩余中央补助资金。省、市级资金另文下

达。

二、为贯彻落实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资金直达基层、

直接惠民利民的要求，本次下达资金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，直

达资金标识为“01002 正常转移支付”。要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

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

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

三、根据《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》(云政办发〔2019〕6 号)，公用经

费补助资金由中央、省级、市县按 80%:4%:16%共同承担。要按

照财政事权划分改革精神，足额分担提标资金，确保支出责任落

实到位。

四、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学校指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



- 3 -

学、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学校(含民办学校)。教育部门要加强对

民办学校学生学籍信息的管理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。各民办学

校在得到国家补助资金的同时，要在原收费标准的基础上，按照

国家的补助标准减免对学生的收费，要把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实到

每一个学生身上。

五、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

资金管理的意见》(财办〔2018〕24 号)精神，城乡义务教育中

小学公用经费中央资金已纳入扶贫资金台账目录中。财政、教育

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切实加快资金下达进度，务必于收到本文件之

日起的三十日内，将资金及时拨付到各有关学校。要落实好扶贫

资金监管主体责任，全面实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。

六、请严格按照《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

法(修订版)》(云财预〔2018〕146 号)第五条要求，加快预算执

行进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涉及政府采购的，要按照政府

采购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。

附件:1.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中央直达资金下达表

2.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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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财政局

2020 年 9 月 7 日

嵩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7 日印发


